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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0 月 25 日下午，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社

创中心”）在恒基国际社会创新空间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第十一次

会议，会议出席理事 9 人，因工作关系请假 4 人，出席人数超过

理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二，会议有效。

会议由副理事长林伟雄主持，议程包括：一是审议社创中心

2023 年财政项目预算，二是审议社创中心管理层副职人选，三是

审议《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员工职业发展双通道研究岗位设置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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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，四是审议《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职工福利基金分配办法》，

五是审议《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工会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，六是社

创中心作第三季度合同报备。

一、会议讨论并审议通过社创中心 2023 年财政预算

总干事李允冠向与会理事汇报社创中心 2023 年的工作思路

跟初步的计划，重点就“众创共善”计划、社区营造基层治理及人

才培训、社会治理智库建设三个板块的预算情况做详细说明。根

据区财政局的有关要求，社创中心 2023 年的财政预算在 2022 年

预算压减后的总额范围内进行申报，根据下一年度业务拓展情况

预测，自营收入开支预算压减 15%。

与会理事详细了解社创中心 2023 年预算压减情况以及自营

收入预算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比例，并讨论自营收入纳入财政预算

申报的合理性。会议提出三点要求：一是社创中心要加强造血能

力，走市场化、社会化的道路，减少对财政拨款的依赖；二是建

立年度财政预算职责任务清单，以事定费，充分调动员工的专业

能力和积极性去开拓业务，提高自营收入占比；三是对自营收入

进行合理分配，严格控制成本，提高创利能力，做大分好收入“蛋

糕”。

二、会议审议通过社创中心管理层副职人选

根据业务发展需求，社创中心管理层配备一正两副，现缺额

一人，为了更好地推动顺德社会治理智库平台建设，经总干事李

允冠提名，与会理事一致表决同意聘任研究部主任邓咏欣为社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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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副总干事。

三、会议审议通过《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员工职业发展双通

道研究岗位设置方案》

根据社创中心打造顺德社会治理创新枢纽和智库的定位，为

进一步发挥智库作用，在社创中心内部配置高水平研究人才队伍，

特设立研究岗位，拓宽员工职业发展通道，提高员工积极性。会

议就岗位设置方案提出三点建议：一是明确评价标准和评选流程，

确保评聘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做好员工岗位调整的平稳过渡；

二是保障人员经费，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和实际财政能力统筹考虑

定编定薪；三是严格考核结果应用，采取“可进可出”“能上能下”

的动态化管理举措，保持研究岗位的活力。

会议原则上同意本岗位设置方案，要求社创中心进一步完善

执行细则。

四、会议讨论决定暂缓《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职工福利基金

分配办法》

社创中心根据《进一步完善法定机构运作机制的方案》（顺法

委办〔2022〕1 号）提出的新要求，在 2015 年审议通过的《顺德

区社会创新中心业绩分配办法》基础上，重新制订《顺德区社会

创新中心职工福利基金分配办法》并提交本届理事会审议。制度

主要修订激励分配的比例，旨在进一步激发员工开拓业务的积极

性。会议赞同社创中心通过强化分配机制，多渠道开源增收的路

径。但基于区委组织部正在开展的法定机构优化改革调查研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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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对法定机构自营收入分配机制带来一定的影响，为避免朝令夕

改，会议讨论决定暂不通过《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福利基金分配

办法》，原《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业绩分配办法》继续执行。

五、会议审议并通过《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工会经费使用管

理办法》

根据《工会法》《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基层

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制度要求，社创中心工会

委员会起草《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工会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并报

理事会审议，制度细则符合上级制度文件要求。与会理事表示一

致同意。

六、合同通报

会议向与会理事就社创中心第三季度符合通报要求的 28 份

合同作材料说明。其中，10 万元以上、20 万元以下的业务委托合

同 2 份，20 万以下与区外单位合作事项合同 26 份。

参会理事：林伟雄副理事长、杜启新理事、陈斯理事、李允

冠理事、李志业理事、杨国强理事、舒志勇理事、张广辉理事、

陈佩芳理事

缺席理事：刘映南理事长、黄汉标理事、冯国强理事、罗海

鸣理事

列席人员：黎静薇（区法定机构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代表）、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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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君（监察审计部）、苏敏锋、尹瑾（区社会创新中心）

分送：区委政法委、区法定机构事务委员会办公室、中心理事会成员。

佛山市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 2022 年 11 月 17 日印发


